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内地房地产专题研究（总第 120 期） 

 人口研究专题十一：七普数据中的人口流动趋势 

2010-2020 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增幅大于上个十年，人口流动更趋活跃。我

国人口的流动在过去十年更趋活跃，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2020年达4.9亿人，2010-2020年增长 88.8%、增幅大于上个十年（2000-2010：

增长 80.7%）。结构上看，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幅更大，创造了各城市内

部的住房需求。2010-2020 年，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大幅增长 193.0%。流动

人口方面，省内流动人口规模更大、增幅亦更大，能够支撑各省内强市的购房

需求。2020年全国省内流动人口约 2.5亿人、2010-2020年增长 85.7%；省外流

动人口亦增长 45.4%至 1.2 亿人。城镇化阶梯式推进、互联网渗透率提升、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共同推动了近十年来的人口流动，并将继续为我国的人口流

动营造良好的环境。 

经济发达省市人口吸引力仍然充足，近年聚焦人才引入。工作就业为人口跨省

流动的首要原因（占 68.3%），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使经济发达

省市的人口吸引力保持充足。目前，我国外来人口占比较高的仍为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区域。2020 年，全国共五个省市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

20%，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外来人口占比分别达 42.1%、

38.5%、25.5%、25.1%、23.5%。在人口跨省流动的作用下，东南沿海省市人

口净流入情况延续。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仍为净流入人口规模最大

的五个省市，2020 年净流入人口分别达到 2793 万人、1382 万人、1010 万人、

795 万人、596 万人；其中浙江、广东的净流入人口规模在较大的基数上仍实

现了领先的增幅，2020 年净流入人口分别较 2010 年增长 38.7%、35.5%。近年

来，部分核心城市人才引入力度明显加大，在北京、上海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保

持平稳的背景下，北京、上海外来人口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分别较 2010 年

提升 13.5pct、11.6pct 至 26.9%、19.0%。近期上海、杭州等城市进一步放宽人

才落户政策，也有望继续支撑重点城市的购房需求。 

新兴城市群、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省会人口吸引力有所提升。在一线城市生活及

购房成本快速提升的环境下，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的建设促进了区域间的产

业融合和人口流动，武汉、长沙等强二线城市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也有所提

升。2010-2020 年，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向河北、山东、四川、重庆等地的占比

提升幅度较大，分别提升0.9pct、0.8pct、0.8pct、0.7pct。2020年流向湖北、湖

南的跨省流动人口较 2010 年提升 0.6pct、0.4pct。省内流动方面，过去十年

间，在强省会战略下，中西部及部分东北地区省内人口流动更趋活跃。吉林、

黑龙江、贵州、河南、安徽省内流动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提升幅度较

大，2020 年分别较 2010 年提升 19.1 pct、14.3 pct、12.2 pct、12.1 pct 和 11.9 

pct。部分新兴城市群和二线城市的发展正稳步推进，中长期来看，新兴城市

群核心城市及重点卫星城、中西部及部分东北省内强市的商品房市场仍具备较

为充足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河南、贵州、广西等省份非省会城市的人口净

流出状况正进一步加剧，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应省份低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的需求。 

风险提示：调控政策及疫情防控存不确定性；公司销售结算或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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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得

到完整呈现。过去十年，我国人口流动情况具体如何？ 

 

1. 人口流动更趋活跃，人户分离人口增幅

大于上个十年  

2010-2020 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增幅大于上个十年，人口流动更趋活跃。截

至 2020七普时点，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 4.9 亿人，较 2010六普时点大幅增长

88.8%、增幅大于上个十年（2010 六普较 2000 五普增长 80.7%），我国人口的

流动在过去十年更趋活跃。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以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扣

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主，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 2010 年提升了

10.1 个百分点至 26.7%。从流动人口的结构上看，省内流动人口的占比更高、

占比提升幅度也更大，2020 年省内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 17.8%、较 2010 年提升

7.7个百分点。省外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较 2010年提升了 2.4个百分点至

8.9%。人口流动更趋活跃背后蕴含了复杂的综合原因，城镇化、网络互联互通、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共同推动了近十年来的人口流动。 

表 1：我国人口流动更趋活跃，人户分离人口占比提升 

  2020 2010 变动 

人户分离人口（亿人） 4.93  2.61  +88.8%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1.17  0.40  +193.0% 

流动人口（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3.76  2.21  +70.0% 

省内流动人口 2.51  1.35  +85.7% 

省外流动人口 1.25  0.86  +45.4% 

人户分离人口/总人口 35.0% 19.6% +15.4pct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8.3% 3.0% +5.3pct 

流动人口（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26.7% 16.6% +10.1pct 

省内流动人口 17.8% 10.1% +7.7pct 

省外流动人口 8.9% 6.4% +2.4pct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城镇化阶梯式推进，带动流动人口大幅增长。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

展提升了人口的流动性，2010-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累计提升 14.2个百分点，

增幅大于上个十年（2000-2010：提升 13.5个百分点）。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城

镇化呈现农村-镇区-县级行政区-地级市-核心城市的阶梯式城镇化趋势，阶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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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的城镇化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省内流动人口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

较早的重点城市和周边区域的产业融合及转移更趋频繁，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

由于我国多个城市群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产业和人口在核心城市和省内卫星

城间的转移和融合更为常见，也使过去十年间省内流动人口的增幅更大。 

图 1：2010-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幅度大于上个十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居民异地生活的意向。网络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使各地居民能够更便捷地了解其他区域的生活就业情况，使相当部分居民产

生了离开家乡生活的意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10-2020 年，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由 34.3%大幅提升 36.1 个百分点至 70.4%；根据工信部的数

据，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由 2013 年 1 月的约 7.9 亿户大幅增长 71.3%至 2020

年 12 月的 13.5 亿户，2022 年 4 月已进一步增至 14.2 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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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0-2020 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   图 3：2013 年来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大幅增加  

 

 

 

数据来源：Wind，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工信部，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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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则使人口的流动更为便利。2010-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增加 5.5 万公里、增幅达到 60.5%（2000-2010：增加 2.2 公里，增幅 32.7%），

其中高铁营业里程由 2010 年的 0.5 万公里增至 2020 年的 3.8 万公里。公路方面

的建设也持续推进，2010-2020 年全国公路里程增加 119.0 万公里、增幅达到

29.7%。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各地的居民能够更便利地往返于不同区

域之间、实现居住地的转变。 

 

2. 经济强省：人口吸引力充足，聚焦人才

引入 

省际流动方面，经济发达省市外来人口占比提升幅度高于全国。根据七普数据，

2020 年我国外来人口占比较高的仍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全国共五个省

市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 20%，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

东，外来人口占比分别达 42.1%、38.5%、25.5%、25.1%、23.5%。从过去十年

的变化上看，上述省市外来人口占比的提升幅度也多高于全国，其中北京、天

津与全国平均的 2.4个百分点相若，浙江、上海、广东明显高于全国，分别提升

3.3 个百分点、3.1 个百分点、2.9 个百分点。 

部分中西部省份跨省流出情况加剧。与经济发达省市外来人口占比提升幅度高

于全国相对的是，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跨省流出的情况有所加剧。截至 2020 年

七普时点，来自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的跨省流出人口占全国

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 12.9%、9.2%、8.3%、6.8%和 6.5%。其中，

2010-2020 年间河南、贵州、广西人口跨省流动的情况甚于全国水平，来自上述

图 4：2010-2020 年铁路建设速度加快  图 5：近十年来我国公路建设持续推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0

2

4

6

8

10

12

14

16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万公里

铁路营业里程 高铁营业里程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万公里

公路里程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6 / 15 

 

三省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较 2010 六普有所提升，分别提

升 2.9 个百分点、2.1 个百分点、1.6 个百分点。 

在跨省人口流动的作用下，东南沿海省市和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净流入状况进

一步分化。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仍然为净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五个

省市，截至 2020 七普时点净流入人口分别达到 2793 万人、1382 万人、1010 万

人、795 万人、596 万人；其中浙江、广东的净流入人口规模在较大的基数上仍

实现了领先的增幅，2020 年净流入人口分别较 2010 年增长 38.7%、35.5%。相

对地，2020 年，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等中西部省份净流出人口规模

居前，分别达到 1483 万人、997 万人、777 万人、731 万人、675 万人；其中，

2020 年贵州、广西、河南净流出人口规模分别较 2010 年大幅增长了 122.5%、

101.9%和 84.6%。可以看到，东南沿海省份对全国人口的吸引力仍然较高，中

长期购房需求具备支撑；同时，河南等省份非省会城市的人口流出状况正进一

步加剧，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应省份低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图 6：东南沿海省份及北京等地外来人口占比较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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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0 年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外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较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2020 2010 变动 2020 2010 变动(pct) 2020 2010

上海 2487 2302 8.0% 42.1% 39.0% 3.1 1010 873

北京 2189 1961 11.6% 38.5% 35.9% 2.5 795 677

天津 1387 1294 7.2% 25.5% 23.1% 2.4 274 272

浙江 6457 5443 18.6% 25.1% 21.7% 3.3 1382 997

广东 12601 10432 20.8% 23.5% 20.6% 2.9 2793 2062

新疆 2585 2182 18.5% 13.1% 8.2% 4.9 279 149

江苏 8475 7866 7.7% 12.2% 9.4% 2.8 596 432

福建 4154 3689 12.6% 11.8% 11.7% 0.1 228 265

西藏 365 300 21.5% 11.2% 5.5% 5.6 27 11

海南 1008 867 16.3% 10.8% 6.8% 4.0 67 31

宁夏 720 630 14.3% 9.4% 5.8% 3.5 31 14

青海 592 563 5.3% 7.0% 5.7% 1.4 -1 8

内蒙古 2405 2471 -2.7% 7.0% 5.8% 1.2 -9 38

重庆 3205 2885 11.1% 6.8% 3.3% 3.6 -198 -256

辽宁 4259 4375 -2.6% 6.7% 4.1% 2.6 97 77

陕西 3953 3733 5.9% 4.9% 2.6% 2.3 -105 -99

云南 4721 4597 2.7% 4.7% 2.7% 2.0 -73 -25

山西 3492 3571 -2.2% 4.6% 2.6% 2.0 -36 -15

河北 7461 7185 3.8% 4.2% 2.0% 2.3 -232 -209

吉林 2407 2745 -12.3% 4.2% 1.7% 2.5 -141 -92

山东 10153 9579 6.0% 4.1% 2.2% 1.9 -13 -98

湖北 5775 5724 0.9% 3.9% 1.8% 2.1 -374 -488

四川 8367 8042 4.1% 3.1% 1.4% 1.7 -777 -778

甘肃 2502 2558 -2.2% 3.1% 1.7% 1.4 -268 -116

贵州 3856 3475 11.0% 3.0% 2.2% 0.8 -731 -329

江西 4519 4457 1.4% 2.8% 1.3% 1.5 -506 -519

广西 5013 4602 8.9% 2.7% 1.8% 0.9 -675 -334

黑龙江 3185 3831 -16.9% 2.6% 1.3% 1.3 -310 -205

安徽 6103 5950 2.6% 2.5% 1.2% 1.3 -997 -891

湖南 6644 6570 1.1% 2.4% 1.1% 1.3 -646 -650

河南 9937 9403 5.7% 1.3% 0.6% 0.7 -1483 -803

全国 140978 133281 5.8% 8.9% 6.4% 2.4 - -

外来人口 /全省常住人口 净流入(万人)常住人口(万人)
现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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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截至 2020 七普，东部沿海省份及北京净流入人口规模较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部分核心城市聚焦人才引入，放宽落户有望扩大符合购房条件的居民。近年来，

经济发展重点省市的人口学历也出现了明显提升，重要原因之一为此类省市在

产业升级的趋势下加大了对人才引入的力度。例如，在北京、上海高等学校招

生人数保持平稳的背景下，北京、上海外来人口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分别较

2010年提升 13.5个百分点、11.6个百分点至 26.9%、19.0%，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分别较2010年提升16.7个百分点、17.0个百分点至41.1%、31.0%。2020年来，

上海也多次改善人才落户政策，近日提出 2022 年在沪各研究所、各高校应届硕

士毕业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

设学科应届硕士毕业生，无需“打分”，符合基本条件就可直接落户。日前，

杭州也宣布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硕士研究生、2017 年后录取的符合条件的非

全日制研究生，毕业两年内可“先落户后就业”。上海、杭州等人口净流入城

市落户政策的放宽，一方面有望进一步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能够

扩大符合购房条件的居民，稳步推动商品房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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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上海近年逐渐面向人才放宽落户政策  

时间 文件 人口/落户政策主要变化 

2015-12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常住人口总量不超过 2500 万 

2018-06 
2018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

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 

本科阶段为北大、清华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

可直接落户 

2020-09 
202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

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 

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的范围扩大至：所有博士

研究生，“双一流”及中科院在沪各研究所、上海科技大

学及上海纽约大学的应届硕士研究生，本科阶段为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华

东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2021-11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通告 
试点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本市应届研究生毕

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 

2022-06 
关于做好 2022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

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 

在沪各研究所、各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当年度非上

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规

定的基本条件即可落户；其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

硕士毕业生、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应届硕士毕

业生，符合当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

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即可落户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达证券研究 

 

3. 新兴城市群及部分省会：对外吸引力有

所提升，强省会推动省内流动 

部分其他省市的人口吸引力亦有所提升，2010-2020 年部分人口流出大省的户

籍人口流向传统经济强省的比重有所下降。从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流向来看，

与 2010年相比，流向前述传统经济强省的人口占比多有所下降。例如，2020年

河南流出人口中流向前五大目的地（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的占

62.4%，2010年则为66.8%；2020年贵州流出人口中流向前五大目的地（浙江、

广东、福建、江苏、云南）的占 77.8%，2010 年则为 83.8%。外流人口主要目

的地占比的变化表明，除传统经济强省外，部分其他省份的人口吸引力也逐渐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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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部分人口流出大省的户籍人口流向传统经济强省的比重有所下降  

河南户籍 安徽户籍 四川户籍 

现住地 
占河南流出人口 

现住地 
占安徽流出人口 

现住地 
占四川流出人口 

2020 2010 2020 2010 2020 2010 

广东 17.2% 20.4% 浙江 27.2% 23.7% 广东 25.3% 29.2% 

浙江 15.3% 14.2% 江苏 26.7% 26.8% 浙江 13.1% 13.9% 

江苏 13.6% 11.8% 上海 21.1% 27.0% 重庆 10.9% 5.7% 

上海 8.3% 9.1% 广东 5.2% 4.6% 福建 6.3% 9.2% 

北京 7.9% 11.4% 北京 2.7% 4.5% 江苏 6.0% 7.3% 

贵州户籍 广西户籍 湖南户籍 

现住地 
占贵州流出人口 

现住地 
占广西流出人口 

现住地 
占湖南流出人口 

2020 2010 2020 2010 2020 2010 

浙江 33.4% 37.0% 广东 85.5% 85.0% 广东 63.6% 63.7% 

广东 24.7% 23.7% 浙江 2.3% 3.3% 浙江 8.9% 10.4% 

福建 9.8% 11.7% 福建 1.5% 1.7% 广西 3.0% 2.8% 

江苏 5.9% 6.8% 海南 1.3% 1.4% 上海 3.0% 3.2% 

云南 3.9% 4.6% 湖南 1.1% 0.8% 福建 2.7% 3.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注：标红表示 2020 较 2010 年提升 

 

部分发展良好的新兴城市群和二线城市亦吸纳了部分外来人口，相应核心城市

具备实际购房需求。2010-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向河北、山东、四川、重

庆等地的占比有所提升，七普分别较六普提升 0.9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点、0.7 个百分点。过去十年间部分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的确促进了区

域间的产业融合和人口流动。例如，京津冀的建设带动了周边省份人口流向河

北；在成渝经济圈的建设下，2010-2020 年，现居重庆的四川户籍人口增长

122.3%至约 113 万人，流向重庆的四川户籍人口占比也从 2010 年的 5.7%提升

至 2020 年的 10.9%。另外，在一线城市生活及购房成本快速提升的环境下，武

汉、长沙等强二线城市的吸引力也有所提升。2020 年流向湖北、湖南的跨省流

动人口较 2010年提升 0.6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部分新兴城市群和二线城市

的发展正稳步推进，相应核心城市也具备实际的购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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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部分新兴城市群和二线城市的发展人口吸引力有所提升  

现住地 
外来人口/全国跨省流动人口 

现住地 
外来人口/全国跨省流动人口 

2020 2010 变动(pct) 2020 2010 变动(pct) 

河北 2.5% 1.6% 0.9  西藏 0.3% 0.2% 0.1  

山东 3.3% 2.5% 0.8  宁夏 0.5% 0.4% 0.1  

四川 2.1% 1.3% 0.8  甘肃 0.6% 0.5% 0.1  

重庆 1.8% 1.1% 0.7  广西 1.1% 1.0% 0.1  

新疆 2.7% 2.1% 0.6  黑龙江 0.7% 0.6% 0.1  

湖北 1.8% 1.2% 0.6  贵州 0.9% 0.9% 0.0  

湖南 1.3% 0.8% 0.4  青海 0.3% 0.4% 0.0  

陕西 1.5% 1.1% 0.4  内蒙古 1.4% 1.7% -0.3  

安徽 1.2% 0.8% 0.4  江苏 8.3% 8.6% -0.3  

云南 1.8% 1.4% 0.3  天津 2.8% 3.5% -0.7  

河南 1.0% 0.7% 0.3  浙江 13.0% 13.8% -0.8  

江西 1.0% 0.7% 0.3  福建 3.9% 5.0% -1.1  

吉林 0.8% 0.5% 0.3  广东 23.7% 25.0% -1.3  

山西 1.3% 1.1% 0.2  北京 6.7% 8.2% -1.5  

辽宁 2.3% 2.1% 0.2  上海 8.4% 10.5% -2.1  

海南 0.9% 0.7% 0.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2010-2020年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人口的省内流动更为活跃。如前所述，省内流动

人口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2020 年，我国省内流动人口占比较高的省份

多为西部和东北省份。内蒙古、吉林、宁夏、黑龙江等占比领先，省内流动人

口分别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30.7%、28.9%、25.4%、24.0%。从过去十年的变化上

看，吉林、黑龙江、贵州、河南、安徽省内流动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提

升幅度较大，2020年分别较 2010年提升 19.1个百分点、14.3个百分点、12.2个

百分点、12.1 个百分点和 11.9 个百分点。 

强省会战略等带动部分经济偏弱省份省内流动人口大幅增加，为省内强市的购

房需求带来了支撑。多个经济偏弱省份省会首位度相对较高，且部分省份在过

去十年间集中资源发展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推动了省内产业和人口的流动。例

如，与 2010 年六普相比，长春市、郑州市常住人口增幅分别达到 3.4%、46.1%，

远高于吉林省、河南省的-12.3%、+5.7%。另一方面，以浙江为代表的部分发

达省份，多个城市的产业发展状况均较为良好，居民在户籍所在地可选择的工

作机会也相对较多，故过去十年间省内流动人口占比的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整体来看，过去十年间中西部及部分东北省份人口流动活跃程度有所提升，能

够为省内强市的商品房市场构成需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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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10-2020 年，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人口的省内流动更趋活跃  

现住地 
常住人口(万人) 省内流动人口/全省常住人口 

2020  2010  变动 2020 2010 变动(pct) 

内蒙古 2405  2471  -2.7% 30.7% 19.0% 11.7  

吉林 2407  2745  -12.3% 28.9% 9.8% 19.1  

宁夏 720  630  14.3% 25.4% 14.7% 10.8  

黑龙江 3185  3831  -16.9% 24.0% 9.7% 14.3  

山西 3492  3571  -2.2% 23.1% 12.8% 10.2  

贵州 3856  3475  11.0% 21.9% 9.7% 12.2  

四川 8367  8042  4.1% 21.6% 11.5% 10.1  

福建 4154  3689  12.6% 21.1% 16.1% 5.0  

安徽 6103  5950  2.6% 20.2% 8.3% 11.9  

青海 592  563  5.3% 20.1% 12.0% 8.1  

河南 9937  9403  5.7% 20.1% 7.9% 12.1  

湖南 6644  6570  1.1% 19.0% 9.3% 9.6  

陕西 3953  3733  5.9% 18.6% 10.6% 7.9  

江西 4519  4457  1.4% 18.5% 8.7% 9.8  

甘肃 2502  2558  -2.2% 18.3% 8.5% 9.8  

湖北 5775  5724  0.9% 18.2% 11.0% 7.2  

新疆 2585  2182  18.5% 18.0% 10.1% 7.9  

广东 12601  10432  20.8% 17.8% 12.3% 5.5  

云南 4721  4597  2.7% 17.7% 9.4% 8.3  

辽宁 4259  4375  -2.6% 16.8% 10.4% 6.4  

山东 10153  9579  6.0% 16.4% 9.6% 6.7  

河北 7461  7185  3.8% 16.3% 7.3% 9.0  

广西 5013  4602  8.9% 16.3% 10.3% 6.0  

江苏 8475  7866  7.7% 15.8% 10.5% 5.2  

海南 1008  867  16.3% 15.6% 12.4% 3.2  

浙江 6457  5443  18.6% 14.5% 12.5% 2.0  

西藏 365  300  21.5% 13.3% 3.2% 10.1  

重庆 3205  2885  11.1% - - - 

天津 1387  1294  7.2% - - - 

北京 2189  1961  11.6% - - - 

上海 2487  2302  8.0% - - - 

全国 140978  133281  5.8% 17.8% 10.1% 7.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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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10-2020 年，部分中西部及东北省份省内人口流动更趋活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注：北京、上海、天津不含非市辖区，重庆过去十年市辖区范围变动较大，故均不纳入

对比 

 

 

风险提示： 

1.行业调控及融资政策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影响上市公司销售业绩； 

2.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行业内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3.疫情控制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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